
附件1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考试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重点摘要
1、 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严格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规定实施，如有变更，则按教学计划调整流程进行申请审批，批准后方可实施。
2、 命题要求
1．考试命题工作由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负责组织，两人及以上教师任同一门课程的，组成命题组，联合命题；
2．命题须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制定命题计划表，同时出A、B两套试卷，笔试题量按120分钟、卷面总分100分确定，特殊要求须上报开课分院综合秘书处，经开课分院院长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批；
3．试题要有一定的难度和区分度，能体现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教学班为单位如不及格率超过20%，开课分院须进行评议；
4．出卷教师在课程结课前一周将纸质版命题计划表，A、B卷及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上交开课分院综合秘书处，试题内容同往年试卷雷同率不得超过30%，A、B卷雷同率不得超过30%；
5．所出试卷必须标准、规范，须使用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统一的试卷模板。
3、 阅卷形式
同一门课程有五位及五位以上任课教师的，应组成阅卷小组，统一流水阅卷评分，若有特殊原因不能集体阅卷，需向分院及教务处提出申请。
4、 评分要求
试卷评阅与成绩综合评定由课程负责人牵头组织与负责。主讲教师必须严格按照命题要求的第3点评阅试卷，并按分院确定的比例评定学生课程综合成绩，不得自行提高或压低学生成绩。阅卷中发现学生考试试卷雷同，应移交分院及教务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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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考场规则
一、考生应提前10分钟到达考场，按监考老师规定的位置就座并按要求签到；须携带身份证和学生卡（学生证）并放在座位的左上角，两证不齐者不得参加考试。迟到20分钟者，不得进入考场，以旷考论处。
二、考生应衣着整齐、得体。
三、考生应尊重监考人员，服从监考人员安排。
四、考生进入考场须关闭所有通讯工具；只能携带必须的文具及任课教师指定的物品，不得携带其他物品，如已带入考场须按监考人员要求集中放在指定地点；未经监考人员同意考场内不得互借携带品。开卷考试，按照任课教师要求，自带所需书籍、资料，不得在考场内互相借用、传看。
五、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不得离开考场，在考试结束前30分钟方可交卷离开。因特殊原因，考生须暂离考场的，应举手征得监考人员的同意，暂离考场时应有监考人员陪同。
六、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如遇到试题字迹模糊，可举手向监考人员询问，不得询问或试探与解题有关的问题。
七、考生须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交卷，考试结束应立即停止答卷。如有拖延不交者，按违纪处理。
八、考生应将答完的试卷卷面朝下放置。提前交卷的考生交卷后应迅速离开考场，不得在考场周围逗留或喧哗。按时交卷的考生，待监考人员清点答卷份数无误后，方可离开。
九、考生应遵循考试要求和考场规则进行考试。如有违反者按违纪行为的认定和处理》予以认定和处理。
十、监考人员应在考试开始前向考生公布《考场规则》和《违纪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办法。
附件3
监考人员守则
第一条 按照考试组织单位，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单独组班重新学习考试等的监考由教务处安排；期末前实施的课程考试等的监考由开课分院安排。教务处及分院按人员比例和平均原则合理安排监考人员，分院承担的、同一考试时间段所需监考人员人数大于分院教职工数时，剩余监考人员由教务处安排其他教职工。
第二条 教职工有承担监考工作的义务，须严格按照监考表和监考守则履行监考职责，严肃考风考纪，维护正常考试秩序。
第三条 监考人员应为学校教职工。为促进学风考风建设，适时适当引进品学兼优学生加入监考工作。监考人员须提前查看监考安排信息。监考表可在信息化办公平台“钉钉”内查看。各单位（部门）须对监考人员进行培训，监考人员应认真学习考试的有关政策、规定，熟悉监考任务和工作程序。
第四条 监考人员包括监考人员甲和监考人员乙。监考人员甲一般由任课教师担任，任课教师因故无法担任的，应上报分院综合秘书处，经分院院长批准并向教务处报备后方可更换人员。监考人员因故无法参加监考工作的，须最迟在开考前一天落实其他替换人员并在钉钉上进行转监考申请。考试当日监考人员因突发情况无法参加监考工作的，须立即联系指定考务办公室，由考务人员负责协调安排其他教职工监考。
第五条 监考人员甲须提前30分钟到指定考务办公室领取试卷及其他相关材料。监考人员须提前20分钟进入考场；到考场并清理教室完毕后，分工负责：编排考生座位并在黑板上写明座位及考试须知；宣读《考场规则》；核对考生有效证件；督促学生上交与考试相关的资料和一切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并集中放置。开考前五分钟，一名监考人员依次发放答卷纸、草稿纸和考试试卷，另一名监考人员监控全场。
第六条 考试进行期间，监考人员须认真巡视所在考场，严格履行职责，维持考场秩序；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务，不得无故离开考场。
第七条 监考人员发现考生有违纪行为，应立即中止该考生的考试，没收试卷、有效证件、相关证据并在《监考日报表》上写出考生违纪的具体情节，在考试结束后将上述材料一并交至教务处。
第八条 考试结束时，监考人员负责核对《签到表》、收齐试卷、答卷、草稿纸，清点无误后方可允许考生离开。考试结束后，监考人员认真填写《监考日报表》连同《签到表》、收齐的试卷、答卷、草稿纸等一并交至指定考务办公室。
第九条 考试进行期间，巡考人员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对考场进行巡视。巡考人员须了解当次考试的总体安排和具体要求，熟悉考试管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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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监考人员未履行监考职责的按《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试行）》认定处理。

附件4
考 场 须 知
（黑板书写内容）
第一条 考试课目、考试方式及座位表
第二条 考试时间安排
第三条 必须携带身份证和学生卡（校园卡）参加考试并放在桌子左上角备查，无证件者不得参加考试。
第四条 考试中，不得向他人互借考试文具（计算器、制图文具等）。
第五条 关闭所有通讯工具，除考试规定用具外，其余物品一律放监考老师指定位置处（开卷考试按任课教师要求带入资料，不符合要求给予没收，屡教不改者以作弊论处，开卷考试不得互相传阅资料）。
第六条 为创建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所有考场均为标准化考场，实时监控录像，请同学们务必严格遵守考场规则。










附件5
期末考试巡考安排表
为了创建更好的考试风气，及时发现并处理考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现对学校巡考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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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考

	周一
	陆汉栋、韩满林、李盛辉、刘  斐、路  遥

	周二
	吴恒心、周月娥、杨  敏、强  劲、章鹏飞

	周三
	谌卉珺、宗  平、陈琳琳、顾元兵、曹  燕

	周四
	于  雷、方  荃、刘  玲、黄哲琼、骆佳翕

	周五
	刘智芳、芮忠宁、刘  毅、黄文涛、毛水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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